沂源县悦庄镇民营工业园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相关要求，现对“沂源县悦庄镇民营工业园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相关信息进行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

一、规划概述

规划范围：东至民园三路，西至现状城市道路青岛路和规划城市道路兴源路，南至淄博光科太阳能有限公司南围墙，北至阿陀河北岸，总规划面积102.4ha。
规划期限：规划以2018年为基准年，规划至2030年。

产业定位：优先发展新材料、建筑材料、机械制造、家具制造、轻工及配套服务业。

二、园区实施情况

1、园区产业发展及布局情况
规划实施以来，园区规划范围未进行调整，本次跟踪评价范围仍为原规划范围102.4公顷。根据调查园区现状已入驻企业所属行业主要为新材料、建筑材料、机械制造业等，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

园区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园区已配套建设一定的基础设施。

2、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园区用水来自山东省沂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园区雨污分流不彻底。现状企业生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沂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排入沂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园区用热企业较少，由于未铺设供热管网，用热企业全部自备燃气备用锅炉，燃气由淄博城市燃气（LNG）有限公司供给；随着供热管网铺设，园区供热将实现集中供热，可满足园区需求。配套了变电站等基础设施。

3、现有企业调查及污染治理措施的实施评价
园区内现有企业污染源均采取了相应的废水、废气、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符合原环评报告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入区企业污染治理要求。目前园区各企业SO2、NOx、颗粒物排放量满足园区总量控制指标。区内各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基本得到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基本落实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

在后续发展中，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督和管理；新建项目环评审批时严格遵循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要求，落实“三线一单”约束，加快推进改善环境质量。

4、园区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近年来常规因子SO2、NO2年均浓度、CO、O3 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PM10、PM2.5年均值超标。特征因子氨、硫化氢、硫酸雾、苯、甲苯、二甲苯、氯化氢、甲醛、甲醇、非甲烷总烃、氯气、VOCs、臭气浓度等均能够满足相应标准要求，未出现超标现象。

地表水、地下水较原环评编制期间，项目区域各因子均有好转趋势。

园区各监测点位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关标准要求。

现状各土壤监测点各项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土壤风险筛选值要求。

跟踪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沂源县悦庄镇民营工业园已经实施的规划内容基本符合原环评及其审查意见的要求，规划未实施完毕，仍在法定时效内。但园区在用地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管理、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还存在部分需要改善的问题。

①加强对区内现有企业的环境管理，优化产业布局。

②进一步完善区内供热管网建设，实现集中供热，减少污染物排放。

③完善园区管理机构环境管理制度。

三、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沂源县悦庄镇民营工业园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附件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FOxiRDuYzKRl1Eh37HTMQ；提取码：3d3e。
纸质报告查阅可至沂源县悦庄镇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环评单位（山东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新泰市青云街道杏山路198号）进行查阅。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如果公众对园区的建设有任何意见，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公众意见表见附件二。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公众对本项目有任何意见，可按要求填写完成“公众意见表”，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沂源县悦庄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郑主任           18816103111
环评单位：山东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联系人：张工   19868376190   sdshhbkj666@163.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环评机构或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反馈方式可打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等。

公告发布单位：沂源县悦庄镇人民政府
公告发布时间：2024年10月16日

